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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何晓波）
日前，“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接到
黄渤海新区居民贾女士反映，她租房住
了才几天，就被屋内严重超标的甲醛熏
病倒了，拿着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找房
东退还租金时，却被对方百般阻拦。

7月初，贾女士通过58同城找到位
于黄渤海新区金瑞小区15号楼1503号
房源，双方于7月8日签订了租房协议。
在看房时，贾女士看到房东家窗户全开，
屋内也没闻到什么异味，房东说之前有
人住了不到3个月。贾女士一听房子有
人住过，觉得房屋没问题，签好合同后于
7月9日住了进去。

入住了3天，贾女士就感觉嗓子异常
疼痛，严重时吞咽口水都困难，甚至连胸
部也异常沉闷。在朋友的建议下，贾女士
找来一家权威检测机构对屋内甲醛含量
进行了检测。在等待检测结果时，贾女士
另找房源搬了出去。很快，甲醛检测结果
出来了，南卧室0.165、北卧室0.136，超过
室内甲醛标准值0.08,属于严重超标。

贾女士说，她租了3个月，约定每月
租金为 1500 元、100 元物业费，加上
1500元的押金，共花了6300元。她找到
房东要求退房退租金，称自己住了不到
一周，只承担一周的租金。房东表示，贾
女士身体有异样属于个体差异，与房子
无关。如果要退房，必须由她把房子租
出去后，再把钱退给她。

7月26日，根据贾女士提供的权威
机构检测的数值，记者咨询了相关专业
人士：“这属于重度超标，会引发人体强
烈的刺激感，诱发哮喘、免疫力下降，长
期暴露易引发致癌风险。”

随后，记者联系房东核实贾女士所
说的情况，对方直接挂断了电话。

北京德恒烟台办公室高级合伙人孙
昌通律师表示，租赁合同出租人有义务
向承租人提供合格的租赁物。本文中，
房东将甲醛超标的房屋出租给贾女士，
因严重影响到承租人的身体健康，出租
的房屋不适合居住也导致贾女士的合同
目的无法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731条之规定，贾女士有权利单
方解除合同并要求房东退还房租。同
时，贾女士可以就房屋甲醛超标导致的
合理损失，一并向房东主张。

咨询：工伤康复需要到哪里申
请？需要什么材料？

答复：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
其近亲属，可以向统筹地区劳动能
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工伤康复申请，
并提交下列材料：工伤职工康复申
请表；工伤认定决定书；近期有效
医疗资料；患职业病的提交有效的
职业病诊断书或鉴定书；工伤职工
的身份证复印件、照片（3张）、个人
和单位详细地（住）址、联系人及联
系电话；统筹地区劳动能力鉴定机
构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咨询：报销异地工伤医疗费需办
理什么手续？

答复：工伤职工原则上应在参
保地的工伤保险协议机构就医，如
因伤情需要到烟台市以外的医疗机
构就医，应由工伤职工本人或者其
近亲属提出转诊转院申请，由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指定的工伤保险协议
机构提出意见，报参保地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登记备案后转诊转院。在
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登记备案
后的转诊转院医疗费从工伤保险基
金支付。

咨询：刚入职的员工还未来得及
参加工伤保险就发生了工伤事故怎
么办？

答复：根据《山东省贯彻〈工伤
保险条例〉实施办法》（鲁政发
〔2011〕25号）第二十九条的规定，
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的职工
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工
伤保险条例》和本办法规定的工伤
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并补缴
应当缴纳的工伤保险费、滞纳金后，
由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依照
《工伤保险条例》和本办法的规定支
付新发生的费用。

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工伤
保险费的，欠缴期间的工伤保险待
遇由用人单位支付。补缴应当缴纳
的工伤保险费、滞纳金后，新发生
的工伤保险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和
用人单位依照《工伤保险条例》和
本办法的规定支付。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新发
生的费用”，是指用人单位参加工
伤保险前发生工伤的职工，在参加
工伤保险后新发生的费用。其中
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费用，按不
同情况予以处理：因工受伤的，支
付参保后新发生的工伤医疗费、工
伤康复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统筹
地区以外就医交通住宿费、辅助器
具配置费、生活护理费、一级至四
级伤残职工伤残津贴，以及参保后
解除劳动合同时的一次性工伤医
疗补助金；因工死亡的，支付参保
后新发生的符合条件的供养亲属
抚恤金。

咨询：城镇职工退休时发现自己
曾经缴纳过城乡居民保险怎么办？

答复：在退休时，若发现自己曾
在某县市区缴纳过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需在待遇核算前申请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转移，计入个人账户中。通过
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个人账户计发
月数的方法，计算出个人账户养老
金，而个人账户养老金便是退休人员
月基本养老金的组成部分之一。

张孙小娱 佘保轩

申请工伤康复
需要什么材料？

租房住了3天身体不适
女租客：甲醛严重超标，找房东退还租金却遭阻拦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摄
影报道）近日，“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
接到多位市民反映，称莱山区庆祥路北段
绿化带内暗藏大量生活垃圾，在高温天气
下散发异味，影响市容环境和居民生活。
昨天下午，记者前往现场进行实地调查。

在庆祥路与金滩街交叉路口向北约
200米处，记者在孙家滩公交场站西北侧的
栅栏外发现了这条“垃圾带”。走近观察，眼
前的景象令人震惊：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发
霉变质的食品残渣、破损的包装盒等生活
垃圾杂乱地堆积在绿化带中，部分垃圾已
经腐烂发黑。这些垃圾并非集中一处，而
是沿着人行道旁的绿化带绵延十余米。

记者注意到，庆祥路是一条新修建的
城市道路，道路两侧的绿化工程显然经过
精心设计，整齐的灌木丛、错落有致的乔
木，本应构成一道靓丽的城市风景线。然
而，与优美环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
隐藏在绿化带的垃圾散发出阵阵气味。

“这些垃圾存在挺长时间了。”正在附近
散步的王阿姨告诉记者，刚开始只是一小
堆，后来越积越多。特别是最近天气炎热，
臭味特别明显，我们散步都要绕道走。

时值盛夏，这些露天堆放的垃圾不仅
影响市容，更可能滋生蚊蝇、传播疾病。附
近居民纷纷表示，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清理，
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问题反弹。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纪殿国）
25日，本报“烟台民意通”栏目以《莱山碧
桂园公共绿地被占》为题，报道了莱山区
碧桂园小区业主因公共绿地起纠纷，还
发生了肢体冲突。小区居民就公共绿地
被侵占问题，曾向多个部门反映过，但问
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报道刊发后，引
起相关部门重视，该小区一楼的业主占
用公共绿地施工行为被叫停。

记者了解到，自24日上午该小区公
共绿地被占用、业主之间发生纠纷后，辖
区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以及小区物

业公司和业主代表，多次开会协调处理
此事。目前，14号楼一楼的业主在楼前
公共绿地施工被叫停，正在等待相关部
门最终处理方案。

“一楼的业主说因为漏雨，要建宽度
为2.1米的导水坡。因为导水坡建在楼
前公共绿地内，业主代表们不同意。物
业公司提出一个方案，但导水坡建设宽
度为1米，还需要业主代表签字同意。”26
日，一位业主代表告诉记者，“1米宽的导
水坡，已经超过建设规范最大限度了，但
是一楼的业主不同意。”

据业主代表介绍，经过多次协商，没
有达成一致意见，最终处理方案将由相
关部门定夺。“一楼业主在公共绿地搞建
设，侵占了公共绿地。目前，14号楼一楼
的业主施工行为被叫停了。多部门和业
主代表协商的意见中包括一并解决多位
业主侵占公共绿地行为。”

对于此事进展，“烟台民意通”将持
续关注。

莱山碧桂园业主占用公共绿地施工被叫停
多方协商：有望一并解决侵占小区公共绿地行为

庆祥路北段绿化带内藏着“垃圾带”
市民：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清理

甲醛严重超标
租金请退给我 房东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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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先把房子租出去
我再把钱退还给你


